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文學閱讀及影音藝術推廣』補助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99年2月26日文貳字第09920034471號令修正
一、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營造良好文藝發展環境，推廣閱讀與影音藝術相關
　　文化活動，特訂定「文學閱讀及影音藝術推廣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補助對象為國內合法立案經營文化藝術之出版事業、藝文團體、從事文化藝術之基金會
　　。另「影音藝術推廣類」之「參與國際性影音藝術作品展演」開放具有中華民國國籍之個人申
　　請。
三、本要點不補助政府、政黨、學校及其出資或捐助之法人機構所主辦、合辦、委辦、策劃及承辦
　　之計畫或活動。
四、本要點補助類別分為文學、閱讀及影音藝術推廣三類：
　　（一）從事下列活動之一者，得申請文學推廣補助
　　　　　1. 文學寫作班：培養文學寫作人才，以鼓勵青少年從事文學創作為宗旨者，優先予以
　　　　　　　　　　　　補助。
　　　　　2. 文學營：以全國性或跨三縣市以上為原則，除文學外，亦含弱勢語文推廣活動。招生
　　　　　　　　　　對象除成人外，含有青少年者，優先予以補助。
　　　　　3. 文學獎：以鼓勵青少年從事文學創作為宗旨者，優先予以補助。
　　（二）從事下列活動之一者，得申請閱讀推廣補助
　　　　　1. 讀書會導讀、故事媽媽等相關人才之培育。
　　　　　2. 以閱讀為主之演講、座談、研討會或相關推廣活動。
　　（三）從事下列活動之一者，得申請影音藝術推廣補助
　　　　　1. 影音藝術作品之巡迴展演：以全國性或跨三縣市以上之活動為原則。
　　　　　2. 參與國際性影音藝術作品展演：以協助推展臺灣影音藝術作品至海外展演為原則。
　　　　　3. 影音藝術人才培訓：以鼓勵從事影音攝製、撰述人才之培育課程或工作坊為原則。
五、專案補助：本會為推動文學閱讀及影音藝術業務，對於具特殊原創性、對文藝人才培育具重大
　　　　　　　意義、對外推廣宣傳我國文學閱讀及影音藝術具有正面效益及時效性之活動或計畫
　　　　　　　，得依實際需要，由業務單位簽請本會首長專案核定補助之。 
六、補助原則：
　　 ﹙一﹚文學及影音藝術推廣：按申請計畫總經費最高補助百分之五十，並以新臺幣四十萬元為
　　　　　 上限。
　　 （二）閱讀推廣：按申請計畫總經費最高補助百分之五十，並以新臺幣二十萬元為上限。
　　 （三）申請單位（者）須編列自籌款，同一申請單位（者），每一年度以補助二次為限，若已
　　　　　 獲第一次補助，申請單位（者）須於第一次獲補助案件辦理核銷結案完成後，始能提出
　　　　　 第二次補助申請案。
　　 （四）專案補助：不在此限。 

七、申請單位（者）應填寫補助經費申請書（如附件一）及計畫書（A4規格）各十份，檢附立案
　　或登記證書影本，辦理文學寫作班及影音藝術人才培訓之申請單位須填寫師資同意書，計畫書
　　須載明下列事項：
　　 （一）計畫名稱
　　 （二）計畫目標
　　 （三）計畫執行期程
　　 （四）計畫進行方法
　　 （五）計畫執行進度
　　 （六）經費需求表
　　 （七）經費來源
　　 （八）人力編制
　　 （九）其他 
八、申請時間及方式：每年分二期申請，收件期間如有變動本會將另行公告。
　　 （一）第一期：申請一月至六月所辦理之活動，於前一年度十月一日至十月三十一日收件。
　　 （二）第二期：申請七月至十二月所辦理之活動，於當年度四月一日至四月三十日收件。
　　 （三）申請單位（者）應於本會公告收件期間內，檢具經費補助申請書（格式如附件一，
　　　　　 請繕打並加蓋單位章戳），並附完整計畫書及立案或登記證書影本，一式十份以掛號
　　　　　 寄送本會，以郵戳為憑，逾期不予受理。
　　 （四）同一單位每年至多申請補助二案。 
九、評審作業：
　　 （一）本會得聘請專家、學者若干人組成評審小組，審核申請計畫書及補助金額。評審委員如
　　　　　 有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三十三條規定情形者，應予迴避。
　　 （二）評審標準：就計畫主題及內容之重要性、完整性及具體可行性、經費編列合理性及計畫
　　　　　 之效益性等綜合考量，並採競爭性評選。
　　 （三）各申請案之審核結果，本會核定後公告獲補助名單，並正式函知申請單位（者）。惟相
　　　　　 關補助金額須俟立法院預算審議結果而定，本會得視實際情況酌減或停止補助。 
十、撥款及核銷：
　　（一）有關撥款及核銷細節，依據「中央政府各機關對民間團體及個人補（捐）助預算執行
　　　　　應注意事項」相關規定辦理。受補助經費達公告金額，且補助金額佔採購金額半數以上
　　　　　者，應依政府採購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二）本會視個案之實際執行進度，得採一次或多次撥款。採多次撥款單位，本會得要求獲
　　　　　補助單位（者）提報期中成果報告。
　　（三）獲補助單位（者）應於計畫執行完畢後，於本會規定期限內，檢具原始支出憑證及成果
　　　　　報告書（格式如附件二）資料，送本會核銷撥款。
　　（四）申請「參與國際性影音藝術作品展演」項目之單位（者），須檢附國外邀請單位之證明
　　　　　文件，並於回國後繳交三千字以上之參展成果報告與相關活動文宣出版品，且同意無償
　　　　　授權本會將參展成果報告建置於本會網站，做非營利目的之公開發表運用與公開瀏覽。 
十一、本要點所需經費由本會編列年度預算支應。
十二、所有申請文件，不論獲補助與否，恕不退件，申請單位（者）亦不得要求退還。
十三、經本會同意補助之活動，非經本會同意，不得變更計畫書內容（含活動名稱等）。獲補助單
　　　 位（者）應於所有相關文宣資料中將本會列為贊助單位。
十四、執行考核：
　　 （一）經核定補助之案件，獲補助單位(者)應依計畫內容確實執行，本會得派員於計畫執行期
　　　　　 間進行監督考評，以瞭解實際執行情形，掌握計畫執行之品質及成果，並列為未來補助
　　　　　 審核之依據。
　　 （二）獲補助單位（者）有隨時向本會說明計畫進度之義務。 
十五、責任義務：
　　 （一）申請單位（者）須註明是否同時擁有或另行申請其他公、私單位獎補助；已獲國家文化
　　　　　 藝術基金會補助者，不適用本要點。獲補助單位於請款時，應檢附未向本會及所屬機關
　　　　　 、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重複申請補（捐）助之切結書。
　　 （二）獲補助單位（者）如有違反本要點或相關法令規定者，本會得撤銷或廢止補助，並追繳
　　　　　 已撥付款項。
